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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乔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参股公司

减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证券”或“保荐人”）作为乔锋智能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乔锋智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对乔锋智能参股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核查情况及

核查意见发表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乔锋智能持有参股公司三众智能精密机械（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

三众”）27.50%股权。基于乔锋智能与江苏三众双方战略规划、发展诉求和管理需

要，乔锋智能拟与江苏三众签署《三众智能精密机械（江苏）有限公司定向减资

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对乔锋智能持有的江苏三众27.50%股权进行定向减

资（27.50%股权对应550.00万元出资额，含已实缴137.50万元出资额和尚未实缴

412.50万元出资额）。本次减资完成后，江苏三众注册资本由2,000.00万元减少至

1,450.00万元，乔锋智能将不再持有江苏三众股权。

（二）关联关系的说明

由于公司原董事、财务总监罗克锋先生（罗克锋先生于2025年4月23日辞去公

司董事、财务总监职务，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罗克锋先生离任未满十二个月）

担任江苏三众财务总监，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

订）》的相关规定，江苏三众为乔锋智能关联方，本次减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审议情况

2026年3月18日，乔锋智能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参股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在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本议案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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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

交股东会审议。

（四）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5修正）》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重组上市情况，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名称：三众智能精密机械（江苏）有限公司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MA1MPF1C01

（三）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四）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琴音大道 219号

（五）法定代表人：刘田红

（六）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七）设立时间：2016年 7月 8日

（八）经营范围：精密机械设备的制造、加工、销售，精密机械设备领域内

的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九）本次减资前后江苏三众的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
本次减资前 本次减资后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乔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
550 27.50% - -

汤伟 550 27.50% 550 37.93%

李锦 340 17.00% 340 23.45%

刘田红 260 13.00% 260 17.93%

廖振东 100 5.00% 100 6.90%

莫永 100 5.00% 100 6.90%

李燕 60 3.00% 60 4.14%

李雪松 40 2.00% 40 2.75%

合计 2,000 100% 1,450 100%

https://www.qcc.com/firm/029c67d6715629d18abefd7e4adfdc2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029c67d6715629d18abefd7e4adfdc2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a8c0e7e3ba0f8faebd5f79dd7d55ca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4d94d9dabfc36a9a0fffc6fdbd7a9e8.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3d789a6ff74dc741bd6aceb17d35bc3.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r3480b861e50a2a58985f70b871fc73.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race1152682d8a6b2ee3ad370c12bb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r10ccc145c44864ca5207ee1e6868ce.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r0bdba2ff8d890fe9374f950470aaee.html?source=export


保荐人核查意见

3

（十）江苏三众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235.63 26,756.93

负债总额 13,498.99 18,757.9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736.64 7,999.01

应收款项总额 4,703.28 5,240.12

项目
2025年度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526.18 14,092.85

营业利润 2,914.83 2,931.93

净利润 2,560.76 2,628.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824.13 1,354.35

注：以上列示数据为江苏三众合并报表财务数据。

（十一）经查询，江苏三众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同致诚宇威国际资产评估（深圳）有限公司出具的《三众智能精密机械

（江苏）有限公司拟股份回购涉及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宇

威评报字[2026]第012号），以2025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江苏三众100%股权

价值进行评估，并以收益法评估结果17,087.00万元（增值率103.22%）作为本次评

估的最终结论。因此本次交易标的股权对应的评估值为4,698.93万元。

经各方协商，同意以评估值作为股权回购价格。减资对价的确定遵循了公平、

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遵循市场公允定价原则，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

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及向关联

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三众智能精密机械（江苏）有限公司

乙方：乔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其他股东）：汤伟、李锦、刘田红、廖振东、莫永、李燕、李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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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向减资方案

1、本次减资及标的股权的回购

各方一致同意，甲方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450.00万元。各方一致同意本次减资为针对乙方的定向减资，即本次减资仅减

少乙方认缴的注册资本金额，丙方认缴的注册资本金额不变。乙方减少认缴甲方

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550.00万元，即对应地由甲方回购乙方持有的甲方 27.50%的股

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乙方支付减资价款。

2、本次减资价款

本次甲方向乙方定向减资时的价款（以下简称“本次减资价款”）为：人民币

46,989,250.00元。

3、支付方式

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个月内办理完毕甲方本次减少注册资本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自前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 30日内，甲方向乙

方支付完毕全部减资款 46,989,250.00元。

（二）定向减资程序

甲方应负责办理本次减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各方应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及本协议的规定履行或配合履行减资回购程序，并完成相关义务，包括但

不限于各方签署相关股东会决议、甲方向乙方支付本次减资价款、各方配合甲方

签署办理甲方工商变更登记所需的其他文件并由甲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等。

（三）过渡期安排

过渡期指自本协议签订日（不含当日）起至本次减资的股权变更登记完成日

（不含当日）之间的期间。

过渡期损益按照如下原则享有和承担：标的股权过渡期损益由乙方享有或承

担。为保障乙方权益，甲方及丙方承诺，将确保过渡期内甲方正常经营，不得进

行任何可能导致公司资产重大减损或义务异常增加的非正常交易，甲方应每月结

束后 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供盖有公章的财务报表。

（四）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应承担本协议中约定的违约责任。本协议中未

约定的，应赔偿守约方全部损失。

逾期付款违约责任：若甲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期限足额支付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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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减资价款，则自逾期之日起，甲方应按日以当期应付未付款项为基数，向乙

方支付万分之一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若任何一期款项逾期超过 30日，乙方有权书

面通知甲方，要求甲方立即支付全部剩余未付减资价款，且甲方仍需按前述标准

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

（五）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如为自然人）或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授权代表签

字并加盖公章（如为法人/合伙企业）且本次减资经甲方股东会通过后生效。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次乔锋智能对江苏三众减资，是根据乔锋智能与江苏三众双方的战略规划、

发展诉求和管理需要而做出的决策。同时本次乔锋智能对江苏三众减资可回笼资

金，增加现金流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二）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资不涉及乔锋智能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变更，不会对乔锋智能的正常经

营、未来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损害乔锋智能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上述关联交易之外，2026年1月1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乔锋智能与江苏

三众未发生任何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2026年 3月 18日，乔锋智能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

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了《关于对参股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乔锋智能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必要的调查，一致认为：公司本次

对江苏三众减资，是基于公司与江苏三众双方战略规划、发展诉求和管理需要而

做出的决策，可以增加现金流入，提高资金利用率，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

良影响。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八、审计委员会意见

2026年 3月 18日，乔锋智能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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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过了《关于对参股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议，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对参股公司江苏三众减资，是基于公司与江

苏三众双方战略规划、发展诉求和管理需要而做出的决策，同时本次公司对江苏

三众减资可回笼资金，增加现金流入，提高资金利用率。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因此，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对参股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九、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本次减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乔锋智能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审议通过，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减资暨关联交易是根据乔锋智能与江苏三众双方战略规

划、发展诉求和管理需要而做出的决策，能够进一步优化乔锋智能资源配置，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乔锋智能及非关联

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人对乔锋智能本次减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综上，保荐人对乔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参股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

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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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乔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参股

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廖信庭 赵跃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3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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